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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名劳动者安“薪”过年

外卖小哥“馋意”大发
竟偷留沪过年员工的腊肉

    本报讯（通讯员 张超 记者 袁玮）春节

前夕，上海某酒店的职工们收到了来自徐汇
法院的新年礼包。原来，这家公司因经营不善

严重亏损，拖欠 65名员工工资、补偿金等共
计 300余万元。徐汇法院集中执行力量，开辟

绿色通道快速处置，仅用一周左右时间，便帮
助劳动者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工资，让他们安

心过个好年。

今年 1 月底，徐汇法院从相关部门获
悉，上海某酒店因经营不善，累计拖欠 65

名员工的工资、补偿金等 300 余万元，将申
请执行。“过年回去给老婆孩子买年货的钱

可能悬了。”来自四川的 28岁小伙小王说，
自从被公司拖欠 3个月工资以来，他在上海

的生活入不敷出。同样来自四川的张某是该

公司的工程主管，被拖欠的 6万余元对于他

来讲非常关键，凑齐儿子婚房的尾款是他的
心愿。

为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让劳动者
过一个安心年，徐汇法院迅速启动应急措

施。获知信息当天，执行局立即成立工作专
班，研判制定执行预案，协助劳动者及时拿

到执行款。65 名劳动者就是 65 件案子，如

何在最短时间内全部立案，成了第一个大难
题。工作专班主动对接区司法局，司法局法

律援助中心为劳动者聘请法律援助律师。2

月 1日，49名劳动者来到徐汇法院，当面办

理委托手续。2月 4日下午，16名已回家的
劳动者将委托书邮寄到上海，至此委托手续

全部完成。

办理委托手续的同时，执行局随即与立

案庭协调，开通执行案件立案绿色通道，执
行案件受理工作有序进行。2 月 4 日下午，

执行立案手续同步完成。立案后，关键的问
题摆在了执行法官眼前：钱在哪里？在工作

专班的全力配合下，法官查询到被执行人在
徐汇法院一起房屋租赁案中有一笔尚未发

放给申请人的执行款，法官当即拨通了该案

申请人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电话，从法理、
人情和民生的角度多次沟通，争取理解和支

持。最终，申请人被法官的“苦口婆心”打动，
同意将查控到的 100余万元执行款由 65名

劳动者优先受偿。
执行到位的款项距离目标尚有差距，考

虑到劳动者情况符合上海市小企业欠薪保障

基金的申请标准，执行局向区人社局发出申

请函。区人社局依法审核后及时垫付资金 100

余万元。2月 7日下午下班前，法官将发款通

知交付法院财务部门，2月 8日一早，65名劳
动者先后收到了久违的薪水。虽然部分人没

有获得足额，但也解决了燃眉之急，几位女员
工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据悉，今年以来徐汇法院集中执行力量，

加大对涉及人民群众生存、生活的追索劳动
报酬等案件的执行力度，截至 2月 9日，共受

理涉民生案件 116件，已办结 105件，执行到
位金额达 426万余元。接下来，徐汇法院将对

涉民生案件做到优先立案、优先执行、优先发
放案款，综合运用各种执行措施，加快财产处

置变现，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本报讯 （记者 郭剑烽 通讯员 陈渊

明）春节前，随着越来越多人响应留沪就地
过年的倡议，不少企业为留沪员工准备了丰

盛的年夜大餐。为了让员工们尝到家的味
道，腌制些家乡风味的腊肉、咸鱼等菜肴必

不可少，但这也引来少数“馋虫”的觊觎。
2月 6日，某企业后勤人员来到上海市

公安局宝山分局高境派出所报案称，公司为

留沪员工腌制的几十斤腊味年货被人偷走
了小半，损失虽然不大，但重新腌制恐怕就

赶不上年夜饭了。经了解，这些腊味都是为
除夕夜准备的风味菜肴，眼看都晾制得差不

多了，可当天一早，后勤人员起床后发现不
少悬挂腊肉的绳子被人用火烧断了，上面挂

着的腊肉不翼而飞，一清点还发现少了 2条
咸鱼。于是，立即赶往派出所报案。

接到报案后，高境派出所高度重视，立即
组织警力展开侦查。为了让留沪过年的员工

们过一个平安年、团圆年，民警们也积极行

动，通过外围排摸和内部走访，迅速锁定了盗
窃嫌疑人的行踪。经分析研判，偷肉的“馋虫”

极有可能是 2个来过该公司送餐的外卖小
哥。经过进一步循线追踪，民警们很快在嫌疑

人的住所内人赃俱获，经询问，两人也对自己
盗窃腊肉的行为供认不讳。

两人到案后交代：案发当天，嫌疑人吴

某前往该公司送餐时，发现公司大院里挂
着许多腌好的腊肉，一下子勾起了吴某肚

子里的“蛔虫”。于是，他与自己同事顾某商
议后，趁着夜色又潜回该公司，偷走了晾在

架子上的 10 多斤腊肉和 2 条咸鱼。回家
后，两人又忙活了大半夜，切了些腊肉烹制

了一锅腊味饭大快朵颐，不承想第二天便被
民警们抓获了。

目前，两个盗窃嫌疑人已被宝山警方依
法行政拘留。

    2月 9日，徐汇区法院立案庭

胡艳法官收到了审判管理系统里
的立案提醒，这是一起侵害商标权

案件的立案申请，原告广东一家服
装公司状告一网店及电商平台要

求停止侵权、赔偿损失。胡法官点
开系统，仔细核对了当事人填写的

案件要素及提交的电子诉讼材料，

形式审查完毕后，她点击“同意立
案”。这是上海法院首例通过“要素

式立案”的知产案件。
随着电商平台知产案件快速增

长，占全部知产案件的比重也逐年
上升。去年，徐汇法院知产案件收案

量激增，同比上升超过 120%。为
“繁简分流、简案快审、繁案精审”，

徐汇法院借助信息化技术，探索全
流程网上办案，要素式立案就是其

中的第一步。“知识产权案件往往技
术和专业门槛较高，一般由代理律

师提起诉讼。我们从其中数量较多
的类案入手，比如涉电商平台商标

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从中提
取出必需的要素，形成网上立案模

板，当事人仅需根据案件情况填写
并上传材料即可。”陈亦雨是该院知

识产权审判庭的法官，也是立案要
素模板制定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我

们从此类知识产权案件涉及的权
属、侵权、赔偿问题出发，将传统的

起诉状拆解为结构化数据，设计出
了不同的模板，当事人在网上立案

时可以分门别类一一对应。立案要

素填写完毕后，系统还可以一键生
成诉状。”

袁源律师是首例通过知识产权
要素模板立案的使用者，她认为要

素式立案对案件后续审理帮助很
大：“借助这个系统将杂乱的案件信
息导入法院的立案系统进行梳理，可以帮助

双方当事人厘清思路，明确法律关系，节约后
续调解、审理的时间。”袁源也发现了要素式

立案的另一个优点：“知产侵权案件往往需要

固定证据，基本上每起案件都需要

公证，之前需要将数十页公证材料
扫描上传，现在系统提供了存证平

台导入功能，只需要选择公证处，输
入公证编号就能直接将公证证据关

联到案件，节省了大量时间。”
知产案件的立案申请人往往会

一次性起诉多起案件。为此，该院还

在系统页面里内嵌了 Excel表格供
下载，当事人按照表格要求填写，上

传后就能一键导入要素信息，省去
在立案界面逐一填写的步骤。“我们

将商标权民事案件的立案要素式模
板嵌入网上立案系统，基本实现了

诉状一键生成、模板一键导入、公证
存证一键提取。目前其他案由还在

探索中。”
据悉，徐汇法院自去年 12月起

推进电商平台知产案件全流程网上
办案工作，组建知产庭全流程网上

办案示范团队，试点电商平台知识
产权案件全流程网上办理。今年 2

月 1日，该院举办电商平台知识产
权案件全流程网上办案宣介会，邀

请电商平台法务负责人、20余家经
办电商平台知产案件律所的律师代

表参加。会上发布《电商平台知识产
权案件全流程网上诉讼指引》，现场

演示了以要素填报方式递交网上立
案申请，以电子化处理、第三方存证

平台导入等方式递交诉讼材料，以
电子送达方式接收诉讼材料及判决

书、调解书、裁定书等诉讼文书，以

在线同步或异步方式参与调解、证
据交换、谈话询问、庭审等全流程网

上办案的系统功能。徐汇法院院长
曹洁说：“全流程网上办案不仅仅是

将线下办案转到线上，而且我们要
深度运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通过

信息化、智能化手段将司法为民、司法公开、

公正司法落到实处，提高电商平台知产案件
办案效率，努力实现‘网上案件网上办’。”

通讯员 马超 何忠婷 本报记者 袁玮

新年礼包的背后是执行法官的坚守

    本报讯 （通讯员 宋严 记者 江跃中）

因不满小区管理，一男子为发泄情绪，竟对多
辆电动自行车“大打出手”，造成多位无辜居

民经济损失。最终，这名男子为自己一时冲动
的行为付出了代价，目前已被普陀警方依法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月 20日 9时 30分许，普陀公安分局甘

泉路派出所接到某小区物业管理人员张先生

的报警：一男子在交通路某小区电瓶车棚内，
故意破坏 5辆电动自行车。民警立即赶赴现

场处置，并将涉嫌故意损坏他人电动自行车

的黄某带至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
原来，1月 19日 21时许，黄某驾驶着自

己的电动自行车，来到交通路某小区看望哥
哥，看到该小区的非机动车车棚内有专门给

业主充电的充电桩，便将自己的车推进车棚
充电。21时 25分许，黄某回到车棚准备取车

时，发现自己的车被推了出来，便怒气冲冲地

进入车棚，左右各一脚踢翻了 3辆电动自行
车，脚踢不过瘾，回身又推翻了 2辆无辜业主

的电动自行车。5辆电动自行车都因黄某的

“大打出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1月 20日 6时开始，负责管理车棚的张

先生接连接到业主投诉：自己停在棚内的电
动自行车遭到他人破坏。通过回看车棚内的

公共视频，张先生发现一身穿绿色羽绒服的
男子趁晚上车棚无人，对停在车棚内的 5辆

电动自行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破坏。9时许，

黄某又一次来到车棚，准备取回自己落在车
棚内的充电器时，恰巧被张先生撞见。张先生

要求黄某赔偿业主电动自行车的损失，并向

其解释车棚和充电桩是给小区业主专用的，
访客车辆应停在棚外。对于张先生的解释，黄

某表示不接受，也不愿意赔偿，争执了几句
后，张先生最终选择了报警。

到案后，黄某向民警如实供述了自己因
不满电动自行车被推出棚外，故意破坏他人

电动自行车泄愤的犯罪行为。经过民警教育，

黄某对自己一时头脑发热、冲动的行为后悔
不已。

不满小区管理 竟对多辆电动自行车“大打出手”
普陀警方侦办一起寻衅滋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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